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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仁和区解决老农保

遗留问题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17〕21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、市驻区各直管

单位：

《攀枝花市仁和区解决老农保遗留问题实施方案》已经区十

二届人民政府第 20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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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解决老农保遗留问题

实施方案

按照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解决老农保遗留

问题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函﹝2017﹞997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顺利

解决我区老农保遗留问题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本实施方案的逐步推进和落实，化解我区区级统筹社

保基金风险及遗留问题，逐步在全区范围内规范农村社会养老

保险保障制度，推动我区养老保险制度向规范化、合理化发展。

二、解决措施

（一）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人员。

1.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且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

人员，对其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清算后，转入其城乡居民养老

保险个人账户（老农保缴费年限不转入），在发放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叠加发放老农保养老金，终止老农保参保

关系。

2.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但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，

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对其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清算

后，转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（老农保缴费年限不转

入）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，在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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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叠加发放老农保养老金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。

3.应领未领老农保养老金且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

遇人员，清算老农保个人账户和待遇领取标准，符合转入其城

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（老农保缴费年限不转入）条件后，

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标准计算并发放待遇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

系。

（二）未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人员。

1.未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且已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未领

取待遇人员，对其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清算后，将老农保个人

账户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（老农保缴费年限不转

入）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，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

继续缴费，待符合待遇领取条件时享受相应待遇。

2.未领取老农保养老金且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，

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并对其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清算

后，转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（老农保缴费年限不转

入）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，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

继续缴费，待符合待遇领取条件时享受相应待遇。

（三）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员。

已参加老农保且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员，直接对老

农保账户进行清算，再将个人账户资金本息退还，终止老农保

参保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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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符合转入条件或自愿退保人员。

不符合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账户或

自愿退出老农保机制的参保人员，直接对老农保账户进行清

算，再将个人账户资金本息退还，终止老农保参保关系。

三、政策执行时间节点及资金结算方式

（一）政策执行时间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节点。

（二）对老农保个人账户清算后，并经审计部门审计完成，

将资金一次性划拨至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专户，纳入市级

统筹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数据摸底阶段。

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以乡（镇）为单

位，开展老农保数据摸底工作。各乡（镇）劳动保障服务中心

收集各参保人员参保佐证材料，建立台账（电子文档及纸质材

料），并填写《老农保信息采集确认书》和《退保申请》，为

提交区级部门复核做好准备。

（二）数据复核阶段。

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，区农险处依据各

乡（镇）上报数据，对参保人员基础信息、缴费金额、待遇领

取金额及领取时间进行复核，查漏补缺，资料完善后根据相关

经办流程开展老农保并轨（清退）复核经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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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金划拨阶段。

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，根据上一阶段数

据复核情况，核实并轨资金，经审计部门审计后，由区财政局

一次性划拨资金至市基金专户。

（四）工作总结阶段。

2017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完善解决我区

老农保遗留问题后续工作，收集整理档案成册，总结经验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
我区老农保遗留问题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也关系到广大

参保人员切身利益问题，为顺利开展此次老农保并轨（清退）

工作，各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做到各司其职、各负

其责。特别是各乡镇务必高度重视，对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细化工作任务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此项工作，做好迎接省、

市上级部门的检查准备。所涉部门职责为：

区人社局：负责复核各乡（镇）提交的各项老农保基础资

料及相关数据，协调市人社、市社保局争取相关业务经办支持。

做好全区老农保参保人员待遇叠加及并轨工作的账户建立、个

人账户管理、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和养老金待遇发放等经办工

作。

区财政局：具体负责解决老农保遗留问题所需资金的筹集

和划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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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审计局：具体负责本次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清算的核

实，确保老农保基金账实相符并按时完成基金审计工作。

各乡镇：负责本乡镇老农保参保人员待遇叠加及并轨工作

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，按要求具体实施解决老农保遗留问题

的参保人员清理核实、初审、确认等相关工作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宣传引导。

各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、多种方式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工

作、统一宣传口径，善于引导各参保人员向有利方向并轨，确

保该项工作的积极推进。

（二）严肃纪律。

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方针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办事，

严禁虚报、漏报、错报，做到核定准确。对发现的问题要

及时纠正，对弄虚作假行为进行坚决查处，财政和人社等

部门要把好资金使用关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严禁挤用、截留

和挪用的情况发生。


